
江西省万年县人民法院 副 本
执行裁定书

(⒛22)赣 1129执恢 62号之一

申请执行人:余忠平,男 ,19⒅ 年 8月 14日 出生,汉

族,江西省万年县人,住万年县陈营镇万宁西路 34号 1栋 2

单元 102室 ,身 份证号:362331196808141335。

申请执行人:刘 牡枝,女 ,1971年 2月 12日 出生,汉

族,江西省万年县人,住万年县陈营镇万宁西路 34号 1栋 2

单元 102室 ,身份证号:362331197102121329。

被执行人:余 良寿,男 ,1978年 9月 15日 出生,汉族 ,

江西省万年县人,住万年县六○北大道 9幢 4单元⒛1室 ,

丿争饣冫初E乓升: 3623311978o9151353。

被执行人:刘 晓静,女 ,1982年 5月 5日 出生,汉族 ,

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区人,住万年县陈营镇六○北大道 9幢 4

单元 ⒛1室 ,身份证号码:36212119820505狃 22。

申请执行人余忠平、刘牡枝依据本院作出的已发生法律

效力的 (⒛ 15)万 民一初字第 215号 民事判决书,向本院申

请恢复执行其与被执行人余良寿、刘晓静民间借贷纠纷一

案,本院于⒛22年 4月 19日 立案恢复执行。执行过程中,

本院已依法查封了被执行人余良寿、刘晓静共同所有的位于

万年县陈营镇六○北大道建材商业街 9-4-201的 房产 1房产
证号:万房权证陈营字第 5194号 】。现被执行人仍未履行



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。依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

∶  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一条、第二百五十四条之规定,裁定如下 :

拍卖被执行人余良寿、刘晓静共同所有的位于万年县陈

营镇六○北大道建材商业街 卜4-⒛ 1的房产 【房产证号:万

房权证陈营字第 5194号 】。

本裁定送达后立即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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